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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拟定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1,349,597,04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00元（含税），公司2024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安股份 60059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燕 敖颜思媛

联系地址
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江滨中路 1

号新安大厦

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江滨中路 1

号新安大厦

电话 0571-64726275 0571-64787381

传真 0571-64787381 0571-64787381

电子信箱 jinyan3@wynca.com aoyan_sy@wyn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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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处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2024 年，在复杂的国际局势、绿色转

型压力和经济周期变化的叠加作用下，行业整体运行状况不容乐观，部分传统基础化工品受制于

行业扩产、成本压力和需求疲弱，表现持续低迷。众多生产企业盈利水平大幅下滑，贸易企业订

单量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市场运行压力明显加大。

具体内容参见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一）公司主营业务概述

公司主要从事硅基新材料、作物保护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在全球首创氯、磷、硅三元

素的绿色循环技术，致力于“成为硅基、磷基新材料和作物保护领域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者”。

作物保护：公司形成了“中间体-原药-制剂-农业服务”一体化发展模式，涵盖种子种苗、除

草剂、杀虫剂、杀菌剂、作物营养等完整的作物保护体系，通过平台化运作，为保障粮食安全、

助力增产增收提供植保综合解决方案。

硅基新材料：公司拥有从上游硅矿开采冶炼、有机硅单体合成、下游终端产品制造的完整产

业链，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通信、轨道交通与汽车、医疗健康、新能源材料、消费电子等领域。

（二）主要产品行业情况

作物保护行业：

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种植面积支撑农药刚性需求属性，2024 年农化行业总体呈现触底企稳、

缓慢回升走势，预计 2025 年全球农化行业局部市场竞争依然激烈，但市场需求在低位震荡后将逐

步向好。

（1）农药刚性需求仍是全球农药行业发展的基础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4 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全球人口预计将在未来五十年内达到峰值

103 亿人，从而需要足够的粮食满足人类生存需求，农药是保障粮食产量不可或缺的农资用品。

全球农业专家认为，全世界由于病、虫、草、鼠害而损失的粮食相当于潜在产量的 30%。如果停

止使用农药或严重用药不足，粮食减产幅度将达到 40%-60%甚至绝产，人类将面临巨大的粮食缺

口。因此，农药是保障全球粮食生产增收的刚性必需品。据 FAO 发布的全球农药使用统计数据，

近十年全球农药使用总量保持逐年增长的趋势，到 2022 年全球农药使用总量已经达到 370 万吨，

并在进一步增长。

（2）新农药创制难度和成本大幅增加，仿制农药市场占比上升

近年来，随着新农药产品特性要求的增多及整体研发成本的抬升，农药新产品的研发周期拉

长、研发成本增加、研发成功率降低，新化合物创制和商业化应用呈现缓慢趋势。与此同时，通

过技术革新和应用创新，仿制农药的市场占比和市场规模逐年提高，2023 年全球仿制农药市场占

比达到 85%-90%或以上。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仿制农药生产国和出口国仍将在全球农化市场占据

重要地位。2024 年中国农药产量达到 367.5 万吨，占全球年度农药用量比例达到 80%以上。

（3）全球农药市场准入门槛抬高，产品登记成本逐年提高

随着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更加关注，总体上全球农药登记门槛和成本在逐年提高。一方面

全球不同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调整频繁且日趋严格，相关的登记过程更为繁琐；另一方面，农药

登记试验资料要求大幅提高，例如要求登记资料需要 GLP 实验室完成、需要开展多种当地药效试

验，以及审核时间长等，致使农药登记证获取成本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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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基新材料行业：

（1）行业产能扩张，阶段性供需失衡

当前全球基础硅氧烷产能 426 万吨，其中中国国内产能 318 万吨，海外产能 108 万吨，中国

国内产能接近全球产能的75%；2024年中国国内硅氧烷产量达到255.5万吨，占全球产量的72.3%。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国内虽有一些单体新建和拟建计划，但受经济下行和行业产能过剩影响，

大多数项目选择延期或暂停建设。尽管如此，由于当前产能基数较大，随着前期新增产能运行稳

定性的不断提升，基础硅氧烷市场价格仍有可能经历一段时期的波动。

（2）下游新应用持续涌现，表观消费增长潜力巨大

当前我国有机硅消费量占全球比例超过 70%，近几年国内有机硅表观消费量增速均在 10%以

上，个别年份达到 15%以上。人均有机硅消费量与人均 GDP 水平基本呈正比关系，相较发达国家

和地区的人均有机硅需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人口基数大、人均有机硅消费量低，随着经济的

发展，有机硅消费需求仍有巨大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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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2,611,937,990.93 22,339,574,379.71 21,818,538,717.38 1.22 19,249,470,154.61 19,249,470,15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45,755,430.61 12,813,472,897.07 12,619,025,838.75 -2.87 11,544,941,923.07 11,544,941,923.07

营业收入 14,665,388,667.09 14,630,196,708.04 14,631,160,593.32 0.24 21,802,741,031.06 21,802,741,031.06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13,911,999,490.41 14,141,096,967.51 14,155,726,785.25 -1.62 21,217,499,904.95 21,217,499,90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406,924.43 134,134,140.13 140,219,565.29 -61.67 2,954,578,643.90 2,954,578,64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927,555.95 44,665,802.66 44,665,802.66 -361.78 2,977,980,482.45 2,977,980,482.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6,712,506.78 297,194,367.74 278,959,003.43 83.96 2,906,341,418.96 2,906,341,418.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1 1.19 1.24

减少0.78个

百分点
29.03 29.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1 0.1154 0.1206 -66.98 2.5787 2.57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1 0.1154 0.1206 -66.98 2.5787 2.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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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974,376,631.26 4,514,328,908.09 3,341,396,256.27 2,835,286,87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035,213.13 21,683,546.46 1,982,924.60 -81,294,75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4,216,212.07 -38,621,827.01 -28,013,666.07 -114,508,274.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713,213.47 54,127,082.77 291,742,374.87 405,556,262.6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完成了对浙江传化嘉易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本次收购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公司对合并

以前的会计期间相关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上表第一至第三季度的各季度财务指标与已披露的定期报告数据不同。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9,2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6,38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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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0 173,105,141 12.83 56,625,141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0 142,416,120 10.55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0 68,258,590 5.06 无 0 国有法人

建德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33,975,084 2.52 无 0 国有法人

开化县华控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0 22,650,056 1.68 无 0 国有法人

周启宝 729,000 20,560,322 1.52 无 0 未知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企改革发

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12,231,030 0.91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91,536 10,991,536 0.81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62,198 10,291,444 0.76 无 0 未知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0 10,192,525 0.76 无 0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开化县华控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97%股权，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为一致行

动人，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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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

具体内容如下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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